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行为开展
联合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州、市安全监管局，本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行为开展联合激励的暂行办法》已经省安全监管局2018年第5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审批表
2.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信息汇总表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8日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行为开展联合激励
的暂行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行为开展联合激励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办〔2017〕133号)和《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有效激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守信行为，推动形成褒奖诚信的社会氛围，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纳入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必须公开向社会承诺并严格遵守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标准等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3年内无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三）3年内未受到安全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四）3年内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现新发职业病病例。
（五）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二级水平。
（六）没有被其他行业领域认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记录。
第三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对纳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可采取以下激励措施：
（一）在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时，减少对其执法检查的频次。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可通过申报有关资料，直接延期一个许可周期。
（三）在申请安全生产政策性资金、优惠政策、评先评优活动中，予以优先考虑。
（四）优先参与安全生产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五）建立联合激励对象名录，作为安全生产典型示范企业加以宣传推广。
（六）各州市安全监管部门可结合实际，依法依规采取其他激励措施。
第四条   纳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程序。
（一）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所有规定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可向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收到生产经营单位申请后，提出审核意见，报州市级安全监管部门审核。
（三）州市级安全监管部门经相关业务机构审核，局领导审批后，纳入州市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并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实施情况报送至省安全监管部门。
（四）省级安全监管部门汇总报送信息，由法制机构、业务机构审核，经分管业务机构的局领导审批后，纳入省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符合纳入国家级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条件的，于每月10前报应急管理部。
（五）决定纳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省、州市级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1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纳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守信联合激励管理自公布之日起计算，期限为3年。管理期限届满前，其条件仍满足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可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程序，提前3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第六条   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相关情况发生变化已不符合守信联合激励对象条件时，要及时进行核实并进行审核，提出是否移出联合激励名单的意见，报送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信息的真实
性、完整性负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通过报送虚假信息等不当手段取得联合激励资格的，在移出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管理的同时，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第八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纳入联合激励对象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备忘录》约定和国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分别落实各项激励措施。
第九条   州市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联合激励信息管理制度，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严格规范信息采集、审核、报送和异议处理等相关工作。对弄虚作假等行为，要严肃问责。
第十条   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鼓励举报联合激励对象的违法失信行为。举报经查属实的，对举报者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安全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审批表

填 报 单 位 ：                              时 间 ：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纳入联合
激励管理
理由
	

	






县级
安全
监管
部门
	
法制机
构审核 意见
	

	
	
业务机 构审核 意见
	

	
	

领导审
核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州市
安全
监管
部门
	
法制机
构审核 意见
	

	
	
业务机
构审核 意见
	

	
	

领导审
批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省级
安全
监管
部门
	

法制机
构审核 意见
	

	
	

业务机
构审核 意见
	

	
	


领导审
批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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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安全生产守信联合激励对象信息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 报 时 间 ：                                签报人：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的社会 信用代码
	
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号
	
守信行为简况
	
备注

	
	
	
	
	
	
	
	

	
	
	
	
	
	
	
	

	
	
	
	
	
	
	
	

	
	
	
	
	
	
	
	

	
	
	
	
	
	
	
	



注：州市安全监管部门按照本表格式，于每月5日前将核实后的联合激励对象信息报送省安全监管局行政审批处。
联系电话：0871-68025628、68523564(传真);电子邮箱： ynajfgc@126.com。
